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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14908451][bookmark: BookMark2]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西安计量技术研究院提出。
本文件由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西安计量技术研究院、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西安拓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陕西省计量科学研究院、西安市食品药品检验所、西安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陕西省建筑科学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黄炯力、吴亚男、胡畅、沈雷、马欣、孟宪哲、郑莹、王磊、范菲、付磊、武宏璋、孙培强、刘会婷、王翰文、李磊。
本文件为首次制定。



联系信息如下：
单位：西安计量技术研究院
电话：029-88490738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劳动南路1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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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NEW_STAND_NAME]集贸市场公平秤设置和管理规范
[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97191423][bookmark: _Toc99118058][bookmark: _Toc114908452]范围
[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26648466]本标准规定了集贸市场公平秤的定义和术语、总体要求、设置要求和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集贸市场公平秤的设置与管理，其它类型市场、大型超市公平秤的设置和管理可参照执行。
[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97191424][bookmark: _Toc99118059][bookmark: _Toc114908453]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7722-2020电子台案秤
GB/T 33659-2017农贸市场计量管理与服务规范
JJG 539-2016 数字指示秤
[bookmark: _Toc97191425][bookmark: _Toc99118060][bookmark: _Toc114908454]术语和定义
[bookmark: _Toc26986532]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集贸市场agricultural product market
由法人单位或者自然人（以下简称集市主办者）主办的，由入场经营（以下简称经营者）者向集市主办者承租场地、进行商品交易的固定场所。

    公平秤fair scale
对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因商品量称量结果发生的纠纷具有裁决作用的衡器。

经营秤 business scale
经营者用于贸易结算的衡器。
3.4 
远程校准 Remote calibration
校准人员不在现场，通过远程控制和数据传输等技术实施的校准活动。
[bookmark: _Toc99118061][bookmark: _Toc114908455]总体要求
集贸市场主办者应当依规设置公平秤、并负责保管，维护和监督检查，定期报送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所属的法定计量检定机构进行检定。方便消费者对商品量值进行复核，确保交易商品的量值准确，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bookmark: _Toc99118062][bookmark: _Toc114908456]设置要求
[bookmark: _Toc99118063][bookmark: _Toc114908457]选型
应选用准确度等级为中准确度级（符号为[image: 333]）电子台案秤作为公平秤，其产品质量应符合    GB/T 7722的有关规定。
公平秤的称量范围应满足市场经营商品称重的需要。
公平秤的检定分度值应小于或等于经营秤的检定分度值。
公平秤最大允许误差应优于或等于《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中所规定销售商品的负偏差，参见附录A。
公平秤的计量性能应满足表1、表2中的要求。
秤的准确度等级
	  准确度等级
	检定分度值e
g
	检定分度数n=Max/e
	最小秤量Min
（下限）

	
	
	最小
	最大
	

	中准确度级
[image: 333]
	0.1 g≤e≤2 g
	1 000
	10 000
	20e

	
	5 g≤e
	
	
	


秤的最大允许误差
	用检定分度值e表示的载荷m
	最大允许误差MPE

	0≤m≤500
	±0.5e

	500＜m≤2 000
	±1.0e

	2 000＜m≤10 000
	±1.5e


[bookmark: _Toc99118064][bookmark: _Toc114908458]位置和环境
在不影响消防安全的情况下，公平秤应首选放置在市场主要出入口附近等醒目、合理、稳固、方便使用的固定位置。
市场经营水产品等易产生量值争议的区域，宜另外设置公平秤。
公平秤放置地点，环境温度应稳定，干燥环境（无大规模冷凝结霜现象），一般为-10℃～40℃，温度变化一般不超过5℃/h。
公平秤应放置在远离下沉气流（空调向下出口、风口等），无强电磁干扰，无明显振动的环境中。
公平秤宜放置在有监控摄像头覆盖且有防雨、雪、冰雹等措施的位置。
对远程校准公平秤，应配备固定电源保证其正常使用。
[bookmark: _Toc99118065][bookmark: _Toc114908459]数量
公平秤的配置数量应根据集贸市场的规模、经营商品种类、客流量、称重区域投诉量等特点设置。应参考以下原则：
应至少在集贸市场每个出入口设置1台公平秤；
每个封闭、相互隔离和独立的销售区域应设置不少于 1 台公平秤；
每 100 台经营秤，宜配备不少于 1 台公平秤；
宜配置不少于1台备用公平秤。
[bookmark: _Toc99118066][bookmark: _Toc114908460]标识
公平秤放置处均应设置管理标识牌（标识牌样式见附录B）。标识牌内容应包括：
1. “公平秤”字样，字样应显著，字符高度不小于 10 cm；
公平秤管理人员姓名、电话；
集贸市场受理投诉工作的部门、电话；
计量监督管理部门投诉电话。
无人值守的公平秤，应设置公平秤使用说明标识，指导消费者正确使用。标识内容应包括:
1. 公平秤能核称的商品种类，价格档次，称重范围，负偏差；
操作说明，说明应简明扼要，便于消费者理解；
注意事项。
宜在市场主要区域、通道设置公平秤位置指示标识，引导消费者快速、准确找到公平秤位置。
宜在市场平面布局图中醒目、明确的标识出公平秤的放置位置，方便消费者查找公平秤位置。
标识牌安装应牢固，字迹清晰。
[bookmark: _Toc99118067][bookmark: _Toc114908461]管理要求
[bookmark: _Toc99118068][bookmark: _Toc114908462]制度
集市主办者应对公平秤进行统一管理，建立健全公平秤的保管、维护、监督检查、检定、定期核查、远程校准、核称商品纠纷的处理等管理制度。
公平秤的管理制度，内容应包括：
1. 负责该项工作的部门、人员及其职责；
进行保管、维护、监督检查、检定、远程校准、定期核查工作的时间、周期及要求；
公平秤的维修、停用、报废、更新要求。
核称商品纠纷处理制度，内容应包括:
1. 负责该项工作的部门、人员及其职责；
确认复秤结果及登记复秤信息的工作要求，参见附录C；
核称商品纠纷的处理程序，纠纷记录表参见附录D；
集市主办者宜制定并公示公平秤复秤使用制度，明确使用者的权利及义务。
[bookmark: _Toc99118069][bookmark: _Toc114908463]人员
集市主办者应根据集贸市场经营情况配备专（兼）职公平秤管理人员，负责以下工作：
1. 公平秤的日常保管、维护，并建立公平秤管理台账；
公平秤的日常监督和定期核查；
复秤、核称商品纠纷处理并记录；
定期分析纠纷产生的原因；
宣传与集贸市场公平秤管理和服务有关的法律、法规及制度；
管理人员应当接受计量业务知识的培训。
[bookmark: _Toc99118070][bookmark: _Toc114908464]维护
应保持公平秤放置环境的整洁，外观清洁，水平、显示功能等正常，定期对公平秤进行维护保养，保养周期不少于一个月。
发现公平秤异常时，应停止使用，及时维修或更换，并送法定计量检定机构进行检定，检定合格后方可使用。
[bookmark: _Toc99118071][bookmark: _Toc114908465]检定和核查
集市主办者应定期向法定计量检定机构申请检定。
[bookmark: _Hlk109629004][bookmark: _Hlk109629136]已配备远程校准公平秤的，核查可通过远程校准方式进行。
[bookmark: _Hlk109628952]未配备远程校准公平秤的，集市主办者应配备准确度等级为 M1 等级标准砝码，对公平秤进行计量性能的定期核查，并做好核查记录。核查结果为正常时方可使用，核查方法及记录格式参见附录E。


[bookmark: _Toc114908466]附录 A
（资料性）
销售商品的负偏差及公平秤选型参考
	食品品种、价格档次
	称重范围（m）
	负偏差
	公平秤选型

	粮食、蔬菜、水果或不高于6元/kg的食品
	m≤1kg
	20g
	最大秤量15kg，分度值不大于10g的电子秤

	
	1kg<m≤2kg
	40g
	最大秤量30kg，分度值不大于20g的电子秤

	
	2kg<m≤4kg
	80g
	

	
	4kg<m≤25kg
	100g
	最大秤量60kg，分度值不大于50g的电子秤

	肉、蛋、禽、海（水）产品、糕点、糖果、调味品或高于6元/kg，但不高于30元/kg的食品
	m≤2.5kg
	5g
	最大秤量15kg，分度值不大于5g的电子秤

	
	2.5kg<m≤10kg
	10g
	

	
	10kg<m≤15kg
	15g
	

	干菜、山（海）珍品或高于30元/kg，但不高于100元/kg
	m≤1kg
	2g
	最大秤量6kg，分度值不大于2g的电子秤

	
	1kg<m≤4kg
	4g
	

	
	4kg<m≤6kg
	6g
	

	高于 100元/kg的食品
	m≤500g
	1g
	最大秤量3kg，分度值不大于1g的电子秤

	
	500g<m≤2kg
	2g
	

	
	2kg<m≤5kg
	3g
	最大秤量6kg，分度值不大于2g的电子秤


注：表中给出了公平秤选型的一般参考，集贸市场经营者应根据集贸市场的具体实际选择符合本规范5.1选型要求的电子秤。





[bookmark: _Toc114908467]附录B
（资料性）
“公平秤”标识牌推荐样式
每台公平秤均应设置管理标识牌，标牌设置应牢固，字迹清晰。“公平秤”标识牌推荐样式详见图B.1。
标识的尺寸    宽度∶高度=5∶3
[image: E:\新建文件夹\（重要）工作文件备份\2023年力学检测中心文件资料\规程编写\公平秤设置和管理规范\微信图片_20230515091435.png]
图B.1 “公平秤”标识牌推荐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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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14908468][bookmark: _Toc99118072]附录C
（资料性）
等准确度称重计量器具核称方法
C.1将待核称商品放到经营秤上，得出结算重量值。
C.2根据《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中零售商品品种、价格档次、称重范围和计量负偏差要求，用最大允许误差优于或等于所经销商品的负偏差的公平秤直接核称商品。得到核秤重量值。
C.3商品的核称重量值与结算（标称）重量值之差不应超过商品的负偏差的2倍。
C.4对核称商品纠纷进行记录,记录格式见表D.1。



[bookmark: _Toc114908469][bookmark: _Toc99118073]附录D
（资料性）
商品复秤纠纷记录表
表D.1 商品复秤纠纷记录表
	日期
	商品名称
	经营秤上的结算量
	复核量
	短缺量
	处理情况
	当事人
	办理人

	
	
	
	
	
	
	
	

	
	
	
	
	
	
	
	

	
	
	
	
	
	
	
	

	
	
	
	
	
	
	
	

	
	
	
	
	
	
	
	

	
	
	
	
	
	
	
	





[bookmark: _Toc99118074]附录D
附录D
[bookmark: _Toc114908470]附录E
（资料性）
公平秤核查方法
E.1检查公平秤水平状态，开机预热，通过自检后，检查外观、显示是否正常。
E.2外观检查后，置零。施加约为二分之一最大秤量，准确度等级为M1等级的，经有效溯源的砝码，依次施加在面积约等于公平秤承载器四分之一的区域内及承载器中心位置进行核查，如图E1所示，按公式(E.1)计算误差。
                                     E= I- L	                                          (E.1)
式中：E——示值误差；
I——显示示值；
L——砝码标称质量。



图E.1 核查砝码放置示意图
E.3记录相关数值，并将误差记录于表E.1中。
表E.1 公平秤核查记录表
	核查项目
	结论
	处理意见

	外观核查
	
	

	称量核查
	载荷（kg）
	位置
	示值（kg）
	误差（kg）
	
	

	
	
	1
	
	
	
	

	
	
	2
	
	
	
	

	
	
	3
	
	
	
	

	
	
	4
	
	
	
	

	
	
	中心
	
	
	
	


E.4当表E.1中误差满足表2中最大允许误差要求时，为正常，否则为异常。
[bookmark: BookMark6]
[bookmark: _Toc99118345][bookmark: _Toc114908471]参考文献
［1］《集贸市场计量监督管理办法》（2002年4月19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17号公布，根据2020年10月23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31号修订）
［2］《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2002年4月19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17号公布，根据2020年10月23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31号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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